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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6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C_9F_c33_236031.htm 第二章 境外期货业务资格的取

得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对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企业实行许可证

制度。企业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必须经国务院批准，并取得中

国证监会颁发的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。 未取得境外期货业务

许可证的企业，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。 第六条 申请从事境

外期货业务的企业，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(一)符合国家有关期

货交易的法律、法规及政策； (二)有进出口权； (三)进出口

的商品或其他在境外现货市场上买卖的商品确有在境外期货

市场上套期保值的需要； (四)有健全的境外期货业务管理制

度； (五)有符合要求的交易、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； (六)至

少有3名从事境外期货业务1年以上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或境外

期货监管机构颁发的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，其

中应包括专职的期货风险管理人员；至少有1名高级管理人员

了解境外期货业务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； (七)中国

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第七条 企业申请从事境外期货业务

应当向审核部门提交下列材料： (一)境外期货业务申请报告

； (二)境外期货业务申请表； (三)境外期货业务管理制度； (

四)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 (五)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； (六)从业

人员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经历及从业人员资格证书； (七)审

核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第八条 中国证监会会同国务院有关

部门对申请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企业进行审核，报经国务院

批准后，向申请企业签发批复通知。 通过审核的企业凭批复

通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经营范围变更登记，更



换营业执照。 企业凭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到中国证监会领取境

外期货业务许可证。 企业凭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和变更后的

营业执照，向国家外汇局申请开立境外期货项下保证金账户

和境内期货外汇专户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